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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

相同的涵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

“市政控股”、“市政公用集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

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水业”）拥有权益的

股份。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洪城水业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1、本次收购尚需南昌市国资委批复。2、本次

收购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过户登

记手续。3、其他可能应相关监管机构要求所涉及的审批事项。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

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

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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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收购人、市政控股、市政公用集团 指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洪城水业 指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城投资管 指 南昌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水富君成 指 南昌市水富君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昌市国资委  指 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 指 
市政控股非公开协议受让城投资管和水富君成持有的

洪城水业全部 11.2645%股份之行为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保留 4 位小数，除特别说明外其他数值

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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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止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市政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收购人名称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2-10-23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 1399 号 

法定代表人 邓建新 

注册资本 327,068.761853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74425365XQ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管理运营本企业资产及股权、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物业管

理、自有房租赁、房地产开发、园林景观绿化及开发、环保工程、

市政工程；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2-10-23 至 2051-10-22 

股东名称 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 1399 号 

邮政编码 330077 

联系电话 0791-86178107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收购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市政控股系南昌市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股权结

构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主要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主要下属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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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控股比例

（%） 

1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南昌 公共交通运输 100.00 

2 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 房地产开发 100.00 

3 南昌蓝海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 自有房租赁、物业管理 100.00 

4 南昌市煤气公司 南昌 煤气经销 100.00 

5 南昌市政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 市政工程开发 100.00 

6 南昌市政公用建设有限公司 南昌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经

营 
100.00 

7 南昌市怡景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南昌 旅游开发、投资及管理 100.00 

8 南昌市政公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南昌 旅游开发、投资及管理 100.00 

9 安义县市政公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南昌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 40.00 

10 南昌市幸福渠水域治理有限公司 南昌 水污染治理、市政工程 90.91 

11 
南昌市金振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 
南昌 

资产管理、房屋租赁、实业投

资、房地产开发 
100.00 

12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 投资与资产管理 100.00 

13 江西华赣文化旅游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

各类广告 
76.33 

14 南昌市政公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 
实业投资及相关投资和资产

管理 
100.00 

15 
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南昌 公共交通运输 100.00 

16 江西省洪城一卡通投资有限公司 南昌 IC 卡制作以及相关服务 50.50 

17 南昌市红谷隧道有限公司 南昌 隧道工程设计、施工及维护 75.00 

18 南昌市政鼎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 
100.00 

19 南昌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 
实业投资、国内贸易、市政工

程 
50.77 

20 
南昌万寿宫文化街区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南昌 旅游项目开发 100.00 

21 南昌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 工程管理服务 100.00 

22 南昌市政公用海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 投资 100.00 

23 南昌市政公用主题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 主题公园管理服务 100.00 

24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 交通运输 100.00 

25 南昌对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 承包国内、外工程 100.00 

26 北京昌政大道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 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100.00 

27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 集中式供水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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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市政控股是经营管理南昌市政公用国有资产的国有独资法人企业，以城市供水、

城市供气、城市公交客运、城市道路建设为主业，兼及房地产、文化旅游等多元经营。

市政控股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其下属共有 7 个主要子业务板块，分别为

车板块、水板块、气板块、市政开发板块、房地产板块、投资板块以及文化旅游板块。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市政控股最近三年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总资产 13,368,931.74 11,721,866.74 10,101,790.96 

总负债 9,304,983.40 8,129,836.02 6,597,267.87 

净资产 4,063,948.35 3,592,030.72 3,504,523.09 

资产负债率 69.60% 69.36% 65.31% 

营业收入 4,267,800.41 3,489,249.52 2,863,269.56 

主营业务收入 4,200,658.96 3,354,723.88 2,781,443.37 

净利润 139,460.84 118,700.10 94,370.58 

净资产收益率 3.43% 3.30% 2.69%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市政控股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情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邓建新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 南昌 无 

万义辉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 中国 南昌 无 

史晓婍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中国 南昌 无 



 

7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胡明 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中国 南昌 无 

柯斌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南昌 无 

肖壮 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中国 南昌 无 

郑学平 总工程师 中国 南昌 无 

葛威敏 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中国 南昌 无 

张敏 总经济师 中国 南昌 无 

胡江华 总会计师 中国 南昌 无 

李钢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中国 南昌 无 

章勇 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中国 南昌 无 

傅晓军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中国 南昌 无 

邹建伟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南昌 无 

肖冀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南昌 无 

杜小华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南昌 无 

康乐平 监事 中国 南昌 无 

熊萍萍 职工监事 中国 南昌 无 

蔡翘 职工监事 中国 南昌 无 

吴瑕 职工监事 中国 南昌 无 

易飞 监事 中国 南昌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市政控股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

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简要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洪城水业外，市政控股共直接和间接持有江西长运股份

有限公司（600561.SH）（以下简称江西长运）合计 39.76%的股份。 

（二）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市政控股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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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为优化上市企业国有股权的管理结构，实现国有资源整合、资产重组，市政控股

拟非公开协议受让城投资管和水富君成持有的洪城水业全部 11.2645%股份。 

 

二、收购人未来 12 个月内对洪城水业权益的增持或者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市政控股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

的计划。如发生因履行法律法规规定义务而导致收购人增加或处置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情形，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

及信息披露工作。 

 

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和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城投资产已召开董事会，同意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将持有的洪城水业 76,279,863

股股份转让给市政控股； 

2、水富君成已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洪城水业 30,511,945

股股份转让给市政控股； 

3、市政控股已召开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收购南昌城投集

团、南昌水投集团认购的洪城水业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请示》。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尚待履行的程序包括： 

1、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取得南昌市国资委的批准； 

2、本次协议转让事宜，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3、其他可能应相关监管机构要求所涉及的审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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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变化情况 

（一）收购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A 股流通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106,791,808 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11.2645% 

（二）本次收购前后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收购前，市政控股持有洪城水业股份共计 68,341,014 股，持股比例为 7.2087%；

城投资管持有洪城水业股份共计 76,279,863 股，持股比例为 8.0461%；水富君成持有洪

城水业股份共计 30,511,945 股，持股比例为 3.2184%。 

本次收购后，城投资管、水富君成不再持有洪城水业股份，市政控股将持有洪城

水业 175,132,822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8.4732%。市政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比例为 53.346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洪城水业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收购

后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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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方式系市政控股非公开协议受让城投资管和水富君成持有的洪城水业

全部 11.2645%股份。 

依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综合考虑上

市公司股票的每股净资产值、净资产收益率、合理的市盈率等因素，经交易各方协商，

确认每股转让价格为 6.14 元/股。本次交易股数合计为 106,791,808 股，涉及金额为

655,779,176.38 元。 

 

三、本次收购所涉及交易协议有关情况 

就本次市政控股非公开协议受让城投资管和水富君成持有的洪城水业股份事项，

城投资管、水富君成分别与市政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城投资管与市政控股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 

1、转让方及受让方 

转让方：城投资管 

受让方：市政控股 

2、拟转让标的股份 

城投资管持有的洪城水业 76,279,863 股股份。 

3、股份转让价格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14 元/股，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约为 46,841 万元。 

协议签订日至转让完成日期间，若洪城水业以送红股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或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则城投资管应将标的股份相应派送的股份作为标的股份的一部分

一并过户登记予市政公用集团，市政公用集团无需就获得该等派送股份调整任何对价。

如洪城水业以现金形式进行利润分配的则相应调整每股转让价格和股份转让总价款。 

4、支付方式 

本次股份转让采取现金支付方式进行。本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市政公用集

团向城投资管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 30%的保证金，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在办理标的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前且不迟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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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份过户 

协议双方应积极互相配合，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申请。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意见且城投资管收到市

政公用集团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市政公用集团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实市政公

用集团已合法拥有标的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6、协议生效时间 

协议经市政公用集团、城投资管双方签章，且市政公用集团股份受让取得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生效。 

（二）水富君成与市政控股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 

1、转让方及受让方 

转让方：水富君成 

受让方：市政控股 

2、拟转让标的股份 

水富君成持有的洪城水业 30,511,945 股股份。 

3、股份转让价格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14 元/股，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约为 18,737 万元。 

协议签订日至转让完成日期间，若洪城水业以送红股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或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则城投资管应将标的股份相应派送的股份作为标的股份的一部分

一并过户登记予市政公用集团，市政公用集团无需就获得该等派送股份调整任何对价。

如洪城水业以现金形式进行利润分配的则相应调整每股转让价格和股份转让总价款。 

4、支付方式 

本次股份转让采取现金支付方式进行。本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市政公用集

团向城投资管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 30%的保证金，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在办理标的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前且不迟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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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份过户 

协议双方应积极互相配合，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申请。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意见且城投资管收到市

政公用集团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市政公用集团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实市政公

用集团已合法拥有标的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6、协议生效时间 

协议经市政公用集团、水富君成双方签章，且市政公用集团股份受让取得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生效。 

 

四、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

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和时间”之“（二）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五、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流通股，不存在

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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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

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

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又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一）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

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由于本次市政公用集团受让城投资管与水富君成的股份，属于在同一实际控制人，

即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1 
南昌水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78,959,551 29.4249 278,959,551 29.4249 

2 城投资管 76,279,863 8.0461 - - 

3 市政公用集团 68,341,014 7.2087 175,132,822 18.4732 

4 
南昌市政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9,473,385 4.1637 39,473,385 4.1637 

5 水富君成 30,511,945 3.2184 - - 

6 
南昌市公共交

通总公司 
12,175,827 1.2843 12,175,827 1.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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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次协议转让将按照南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国有股份转让

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南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完备性审核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能否最终完成

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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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邓建新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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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邓建新          

 

 

   2020 年 12 月 22 日 

 

 

 

 

 

 

 

 

 


